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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实施意见》出台的背景

　　为深入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发展和营商环境建设做出的重要批示以及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和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围绕《省政府工作报告》关于强力推进软环境建设、开展优化营商环境建设年的重要部署，深入开展学习《辽宁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广泛宣传《条例》，全面落实《条例》主体责任，进一步改善全省营商环境，保护各类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促进全省经济和社会建康稳定发展，发挥地方性法规的引领和规范作用，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实施意见。

　　二、《实施意见》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指导思想：以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发展和软环境建设的重要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充分认识颁布实施《条例》的重大意义，明确加强营商环境建设是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客观需要，是贯彻“五大发展理念”、落实“四个着力”、推进老工业基地新一轮全面振兴的必然要求，是推动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促进振兴发展的重要保障。要把营商环境建设作为推进辽宁全面振兴发展的突破口，努力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全面推进“诚信辽宁”建设，保护各类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推动辽宁老工业基地新一轮振兴发展。

　　基本原则：要按照统筹协调、问题导向、综合施策、注重实效的原则，进一步优化既“亲”又“清”的政务环境，进一步完善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进一步强化公平公正的法制环境，进一步打造诚实守信的文化环境，进一步形成开放包容的人才环境，进一步营造推动发展的舆论环境。

　　三、《实施意见》的主要目标
　　政务服务水平与质量明显提升，投资环境得到显著改善，行政执法行为更加规范，营商环境规章制度更加健全，力争通过3～5年时间的持续努力，打造国内一流营商环境，进一步营造亲商、清商的良好氛围，为扎实推进振兴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良好基础，为辽宁新一轮全面振兴提供坚强保障。

　　四、《实施意见》的主要任务
　　一是强化组织机构建设，建立长效工作机制；二是学习宣传《条例》，营造公平公正法治环境；三是强化服务意识，完善政务管理；四是推进简政放权，提高行政审批、投资审批效率；五是规范行政执法检查，保护企业合法经营；六是规范涉企收费，切实减轻企业负担；七是建立考核评价机制，完善责任追究制度；八是强化招商引资服务功能，完善政府守信践诺机制；九是平等对待各类市场主体，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十是加大涉企判决执行力度，维护产权保护制度。

　　五、《实施意见》的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协调，深入推进《条例》贯彻落实。各级政府部门要研究制定具有针对性、操作性和务实管用的措施办法，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精心组织、周密谋划，更好地促进《条例》贯彻落实。进一步发挥各级营商环境建设监督部门的作用，建立健全跨部门的权威性协调机制，建立《条例》贯彻落实工作相关制度，确保《条例》贯彻落实取得扎实成效。

　　（二）落实贯彻《条例》工作主体责任。牵头单位、责任单位及各级政府要建立和完善贯彻《条例》贯彻落实工作责任制，落实贯彻《条例》的主体责任，努力形成统一领导，各级政府部门各负其责，齐抓共管，层层抓落实的工作局面。将《条例》贯彻落实工作纳入本级政府绩效考核范围，不断促进营商环境建设。

　　（三）加强对《条例》贯彻落实工作的监督检查。各级营商环境建设监管部门要会同法制部门，采取定期检查与随机抽查相结合等方式，重点围绕落实《条例》和本实施意见，对各地区、各部门贯彻落实工作情况进行检查指导，及时总结经验，推动工作。对落实不力，问题突出的地区、单位及有关责任人进行约谈，对违反、变通、规避《条例》等行为要严格追责，严肃处理，切实维护《条例》的权威性。

